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计划。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38.97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情况为

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2025年4月10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2025年4月30日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回购

股份。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6,132,8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6%，最高成交价为

21.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0.35元/股，支付金额为338,088,841.68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

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后续

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辽宁沈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该交易虽经过公司充分分析及论证，且交易对方设置盈利承诺与补偿安排；但标的公

司存在盈利能力波动风险、盈利预测不达预期及无法完成盈利承诺与补偿并导致公司发生投

资回报不确定性风险；本次交易存在并购整合风险及内部控制等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4日、2025年4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收购辽宁沈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4,160.00万元人民币收购锐洋集团东北电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锐洋东北”）持有的辽宁沈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鹏电力”）100%股

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2025年5月6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已按照《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锐洋集团东北电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的支付方式向锐洋东北支付部分款项。沈鹏电力变更股东事项已完成相应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变更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沈鹏电力100%股权，沈鹏电力成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沈鹏电力变更后的工商登记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辽宁沈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40974176296
3、法定代表人：王立平

4、成立日期：2014年04月15日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注册资本：6,000.00万人民币

7、注册地址：辽宁省沈抚示范区沈东四路73号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5-07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辽宁沈鹏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进展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银行专项贷款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

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3.99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

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50）、《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5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204.9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4%，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9.70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人民币8.0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8,585,350.7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

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13.99元/股。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

专项贷款资金。本次回购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和回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公司既定方案，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6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

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依法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回购的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6.50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

元（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7月 25日、2024年 7月 31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7548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为 0.75%，最高成交价为 5.4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4.35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32500681.93元(含交易费用)。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

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478 股票简称：常宝股份 编号：2025-024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4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杉杉新

材料有限公司、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公司。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提供的担保金额为36,000万元人

民币。本次担保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为525,5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50%以上，本次被担保人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5年4月，为满足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同意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1、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

行申请不超过13,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同意就上述申请授信事项提供不超

过13,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下属子公司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不

超过18,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同意就上述申请授信事项分别提供不超过18,000万元人民币和不超过18,000万元人民币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下属子公司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

不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同意就上述申请授信事项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

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提供以下担

保额度（币种为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签署具体的

担保文件，期限为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担保方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
海杉杉锂电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子公司

被担保人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注

担保额度

不超过255亿元

不超过50亿元

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前

1,457,294.36

130,000.00

本次担保后

1,493,294.36

148,000.00

注：本次担保相关方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福建杉杉科技

有限公司均为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87.5137%股份，其他7名法人股

东持有其剩余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20年6月11日；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江山路5550号1幢2层；法定代表人：李凤凤；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池制

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

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石墨烯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5,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22年4月22日；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

青龙哨片区云南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耿海龙；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税物流中

心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

推广服务；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为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16年4月20日；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镇大甲

村（大甲工业集中区第十期1号宗地）；法定代表人：张华；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

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

（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公司名称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2

3

上 海 杉 杉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云 南 杉 杉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杉 杉 科
技有限公司

2024年

2025 年 一 季
度

2024年

2025 年 一 季
度

2024年

2025 年 一 季
度

637,077.30

725,868.24

649,018.59

658,412.21

146,895.64

193,318.57

502,237.07

593,048.05

429,852.35

434,428.61

87,613.35

126,366.85

474,705.71

563,180.39

165,715.40

170,326.94

68,196.14

104,437.30

134,840.23

132,820.19

219,166.24

223,983.60

59,282.30

66,951.73

779,920.80

180,000.54

203,752.43

42,632.81

224,827.05

90,245.63

2,511.14

-2,110.06

-7,490.15

4,800.56

15,183.04

7,650.76

说明：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2024年数据经审计，2025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1

2

3

担保方

宁 波 杉 杉 股 份
有限公司

宁 波 杉 杉 股 份
有限公司

上 海 杉 杉 新 材
料有限公司

宁 波 杉 杉 股 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

上海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云南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云南杉杉新材料
有限公司

福建杉杉科技有
限公司

金融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德分行

担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 保
类型

借贷

借贷

借贷

借贷

担保金额
（万元人民币）

13,000.00

18,000.00

18,000.00

5,000.00

担 保
期限

一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注：具体担保期限以债权确定期间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对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围

内，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筹融资需要，有利于相关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

提高其经济效益。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1,864,794.36万元

人民币，均为对合并范围内公司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的比例为86.41%。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

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于2025年3月20日被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裁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根据杉杉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

关公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

根据杉杉集团发布的《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债权申

报通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其重整进展如下：

1、杉杉集团及朋泽贸易的债权人应于2025年4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2、杉杉集团及朋泽贸易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5年5月15日14时30分在浙江省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召开，会议形式为网络会议(参会方式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更多内容请查阅杉杉集团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全文。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

独立。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事项目前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实质影

响，后续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上市公司稳健经营。

截至2025年4月30日，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20,29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1%；

朋泽贸易持有公司股份205,264,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1%。前述所持公司股份存在较高

比例被质押、司法冻结、标记或轮候冻结的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杉杉集团、朋泽贸易后续能否重整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重整实施可能导致其在公

司的股东权益发生调整，进而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

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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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2025-029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
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暨权益变动

及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被司法强制执行的股份为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炬泰”）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原“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以下简称“信用账户”）持有的公司24,154,063股股份，其中3,990,000股股份被强制平仓，20,
164,063股股份由宁波炬泰信用账户划转至普通证券账户并进行司法冻结。

● 本次权益变动前，宁波炬泰持有公司股份 71,840,11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94%，

宁波炬泰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钢石”）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125,35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32%；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炬泰持有公司股份67,
850,11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17%，宁波炬泰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钢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1,366,52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3.55%。

● 宁波炬泰本次司法冻结股份20,164,063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比例29.7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91%。

2025年5月6日，公司收到国泰海通通知，宁波炬泰在国泰海通信用账户持有的公司24,
154,063股股份已被司法强制执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明
细

名称

注册地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A0667

2025年4月28日、2025年4月29日

变动日期

2025年4月28日2025
年4月29日

强制平仓股数（股）

3,990,000

变动比例（%）

0.77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炬泰

上海钢石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71,840,117

53,516,410

125,356,527

占总股本比例（%）

13.94

10.38

24.32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67,850,117

53,516,410

121,366,527

占总股本比例（%）

13.17

10.38

23.55

三、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宁 波
炬泰

冻结股份数
量（股）

20,164,06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9.7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91

冻结股份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冻结起始
日

2025 年 4
月30日

冻 结 到 期
日

2028年4月
29日

冻结申请人

四川省绵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冻结原因

债务纠纷

四、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标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波炬泰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钢石累计被冻结/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宁波炬泰

上海钢石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7,850,117

53,516,410

121,366,527

持 股 比 例
（%）

13.17

10.38

23.55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67,850,117

0

67,850,117

累计被标记数
量（股）

0

8,101,098

8,101,098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

15.14

62.58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3.17

1.57

14.74

注：“累计被冻结数量”未包含轮候冻结数量。宁波炬泰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 89,372,
108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131.7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34%；上海钢石累计被轮候

冻结股份 53,516,41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10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38%。

五、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次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及司法冻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2025-030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主会场位于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公司会议室，分会

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海归小镇研发中心1期3B栋7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1

107,752,569

20.90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希龙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现场投

票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全体高管出席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661,969

比例（%）

98.9878

反对

票数

610,200

比例（%）

0.5662

弃权

票数

480,400

比例（%）

0.446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653,369

比例（%）

98.9798

反对

票数

757,800

比例（%）

0.7032

弃权

票数

341,400

比例（%）

0.317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613,069

比例（%）

98.9424

反对

票数

780,100

比例（%）

0.7239

弃权

票数

359,400

比例（%）

0.333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542,989

比例（%）

98.8774

反对

票数

968,200

比例（%）

0.8985

弃权

票数

241,380

比例（%）

0.2241

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740,769

比例（%）

99.0609

反对

票数

800,600

比例（%）

0.7429

弃权

票数

211,200

比例（%）

0.196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81,869

比例（%）

77.6982

反对

票数

777,100

比例（%）

17.8538

弃权

票数

193,600

比例（%）

4.4480

7、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584,569

比例（%）

99.4087

反对

票数

416,500

比例（%）

0.3921

弃权

票数

211,500

比例（%）

0.1992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982,069

比例（%）

99.2849

反对

票数

546,100

比例（%）

0.5068

弃权

票数

224,400

比例（%）

0.2083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监高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5,176,669

比例（%）

98.8943

反对

票数

984,500

比例（%）

0.9256

弃权

票数

191,400

比例（%）

0.18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925,869

比例（%）

99.2327

反对

票数

619,200

比例（%）

0.5746

弃权

票数

207,500

比例（%）

0.1927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635,069

比例（%）

98.9629

反对

票数

540,600

比例（%）

0.5017

弃权

票数

576,900

比例（%）

0.5354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611,269

比例（%）

98.9408

反对

票数

645,100

比例（%）

0.5986

弃权

票数

496,200

比例（%）

0.460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02,000,000

0

4,542,989

1,311,200

3,231,789

比例（%）

100.0000

0.0000

78.9732

70.9032

82.7965

反对

票数

0

0

968,200

366,500

601,700

比例（%）

0.0000

0.0000

16.8307

19.8185

15.4152

弃权

票数

0

0

241,380

171,580

69,800

比例（%）

0.0000

0.0000

4.1961

9.2783

1.788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年报摘要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
业务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
销部分股票

关于确认公司 2024 年度
董监高薪酬及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
回 报 规 划（2025- 2027
年）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61,969

3,253,369

3,213,069

3,142,989

3,340,769

3,381,869

3,584,569

3,582,069

3,176,669

3,525,869

3,235,069

3,211,269

比例（%）

74.9435

74.7459

73.8200

72.2099

76.7539

77.6982

85.0922

82.2978

72.9837

81.0066

74.3255

73.7787

反对

票数

610,200

757,800

780,100

968,200

800,600

777,100

416,500

546,100

984,500

619,200

540,600

645,100

比例（%）

14.0193

17.4104

17.9227

22.2443

18.3937

17.8538

9.8870

12.5466

22.6188

14.2260

12.4202

14.8211

弃权

票数

480,400

341,400

359,400

241,380

211,200

193,600

211,500

224,400

191,400

207,500

576,900

496,200

比例（%）

11.0372

7.8437

8.2573

5.5458

4.8524

4.4480

5.0208

5.1556

4.3975

4.7674

13.2543

11.400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王彦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